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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系列解读：
两版《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情形的判

定》章节新旧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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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撤三”（对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程序）是敦促商标权人积极使用注册，清理闲置商标的重要制度。国
家知识产权局于2021年11月22日颁布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中重新编排了关于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情
形判定的内容，并做了部分改动，值得关注。

本文将2016年版《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和2021年版《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两版中《撤销注册商标案
件的审查审理——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情形的判定》的章节内容进行了比对，将改动的部分整理如下，并
结合关联案例做简要的解读和分析。

一、增加原则性条款

对商标注册人提供的商标使用证据，应结合其市场主体类型、实际经营形式、商标注册情况综合判断其是

否真实、公开、合法地使用商标。

二、增加非规范实际使用商品构成核定商品上使用的情形

系争商标实际使用的商品不属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的规范商品名称，但其与系争商标核定使用

的商品仅名称不同，本质上属于同一商品的，或是实际使用的商品属于核定商标下位概念的，可以认定构成在

核定商品上的使用。

该条与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指南》19.8条的审理观点
一致。在商标局之前的审理文书中也多有体现。受限商标申请的流程规定，申请人在选择商标指定的商品/服
务项目时只能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选择。但有时申请人所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并不在内，就只能退

而选择与其实际生产的商品最为接近的规范商品项目进行注册。但若后续遭遇了“撤三”，就往往难以提供出核
定使用商品上的使用证据。此部分的意义在于避免因《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缺漏或滞后性而损害商标注

册人的利益。

关联案例：第7040019号“一丸土”商标撤销复审案

审理要点：商标注册人提交的证据包括商标使用授权书、淘宝店铺"一丸土工作室"首页截图、淘
宝店铺掌柜fiships为张某霞的认证材料、店铺交易记录、紫砂壶包装盒照片、中国胶粘剂交易平
台采购紫砂杯及微信采购对话记录等。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一丸土"商标在"紫砂壶;紫砂杯"商品上
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虽然"紫砂壶;紫砂杯"商品不属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的规
范商品名称,但其实际上属于系争商标核定使用的"茶具;茶壶"商品中的一种,可以认定构成在"茶
具;茶壶"商品上的使用,并在"陶器;瓷器;日用陶器（包括盆、碗、盘、缸、坛、罐、砂锅、壶、拓
器餐具)"等类似商品上对"一丸土"商标一并维持注册。

三、增加区分表的变化对商品类似的判断

系争商标核准注册时，核定的未实际使用商品与已实际使用商品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不属于类

似商品，但因《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变化，在案件审理时属于类似商品的，以案件审理时的事实状态为

准，可以维持未实际使用商品的注册。系争商标核准注册时，核定的未实际使用商品与已实际使用商品在《类

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属于类似商品，但因《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变化，在案件审理时不属于类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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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以核准注册时的事实状态为准，可以维持未实际使用商品的注册。

此新增部分与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指南》19.10条的审
理观点一致。随着社会，市场环境发展，消费者对商品/服务的类似关系的认知也在时刻发生着变化。设立该
条的目的在于为了避免因区分表的变化导致商标注册人申请注册商标的预期落空。但从之前的案例来看，商标

局和法院均只支持“一次”类似商品的维持，即不能因未直接实际使用的类似商品得到维持，再次以构成类似商
品为由，维持争议商标在该项商品上的注册。

关联案例：第1400267号“九牧王”商标撤销复审案

审理要点：商标注册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销售了显示有诉争商标的衣

钩、排钩商品。“五金器具”商品在诉争商标注册之时属于0609类似群组，与商标注册人实际使用
的衣钩、排钩商品不属于类似商品；但案件审理时《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已发生变化，即“五
金器具”商品可以跨0607、0608、0609类似群组保护，故维持诉争商标在“五金器具”商品上的注
册。

该案诉讼阶段法院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五金器具”商品上直接进行
使用的情况下，不能再次以构成类似商品为由，维持诉争商标在“金属工具柄；挂锁；钥匙”商品
上的注册。

四、增加单纯出口行为的认定

系争商标实际使用的商品未在中国境内流通而直接出口的，可以认定构成核定商品的使用。

注册商标的使用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对商标进行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一直以来，实践中对于“未在中
国境内流通而直接出口”行为是否构成公开使用存有较大争议。此新增部分与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的《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指南》19.16条的审理观点一致。

关联案例：第3492159号“E NV E E”商标撤销复审案

审理要点：虽然使用系争商标的商品在中国生产加工后直接出口国外，未在中国市场流通，但商

标注册人在系争商标获准注册后，切实将商标投入实际使用，积极激活注册商标，并不存在搁置

和浪费商标资源的行为。同时出于保护对外贸易、促进贴牌加工行业发展的目的，在商标连续三

年不使用的撤销案件中，应将贴牌加工行为认定为商标使用行为。

五、对“不被视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的情形做了调整：

从过往案例来看，商标局和法院之前对撤三阶段中商标注册人提交的以赠品形式使用的证据往往采取不同

的审理观点。一般来说，商标局会依据2016年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的规定对仅作为赠品使用不视为“撤



三”案件中有效的使用证据。但在诉讼阶段，北京知产院以及北京高院的诸多判决中都支持了将“赠品”形式的使
用认定为有效的商标使用证据。（前提依然需要注册人所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该赠品确实进入了公开的商业领

域，具有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

2021年版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中将“仅作为赠品使用”从“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情形中删除，相
较2016年版本有明显变动。此次改动后，商标局和法院在该点上的审查观点应该会趋于统一。

关联案例：第3342442号“万和”商标撤销复审行政诉讼纠纷案1 

审理要点：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可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在赠品上进行了使用，

但认为在赠品上的使用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商标注册人向

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向礼品公司购买电动牙刷、多功能电热饭盒产品作为活动

赠品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者从赠品外包装足以认定商标注册人是赠品的生产者，诉争商标对相关

公众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可以认定诉争商标已经在指定期限内进行了实际使用。

关联案例：第3342442号“开心人大药房”商标撤销复审行政诉讼纠纷案2 

审理要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开心人大药房以意图作为赠品为由，购买了雕牌、立

白洗洁精等去污商品，并要求供货方将诉争商标贴附于上述商品包装之上，开心人大药房虽然把

诉争商标贴印在雕牌、立白洗洁精等去污商品上作为赠品发放，但受赠者仍可清晰辨别开心人大

药房并非赠品的生产者，开心人大药房的此种使用行为无法区分商品来源。最终，认定该使用行

为不能维持诉中商标的使用

六、调整了商标使用在指定商品、服务上的具体表现形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已与互联网紧密相连。修订后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南》适应了电

商、互联网交易的发展，将互联网、电商平台交易单据、交易记录纳入商标使用的判定。

七、商标实际使用方式增加“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的情形

此新增部分与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的审理观点一致。将商标权人的实际使用方式从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扩大到了“不违背商标权
人意志的使用”。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是指他人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符合商标权人的利益或意愿而不作
反对的意思表示，符合商标默示许可制度。

八、将撤三环节中提供虚假或伪造证据作为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三：第5417364号“宜派ipai及图"商标撤销复审案
 
（1）商标信息。

指定商品：汽车等

（2）审理要点。

经在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上对商标注册人提交的三张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进行查验,发
现其中一张发票显示的商品名称、金额均与平台所录信息不符,另外两张发票经查验显示无此票信息。鉴于商
标注册人的主要证据真实性存疑,该项证据应不予认可,“宜派ipai及图”商标应予以撤销。

在撤三环节，为避免商标被撤销，部分商标权人会企图伪造商标使用证据来蒙混过关，其中伪造发票、合

同等“花样”更是屡见不鲜。从过往案例来看，对存在伪造或虚假证据的，无论是商标局还是法院对其提交的所



有证据从严审查，相应提高证明标准。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对伪造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

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2021年版《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情形的判定”章节后的典型案例中就列入了因提
供虚假或伪造证据而导致商标局对主要证据不予认可，最终撤销商标的案例。虽在审理指南正文中对此情形未

有具体标准出现，但未来可能还会将此类情况的审查态度进一步落实成规范。

关联案例：第6765234号“正大”商标撤销复审案

审理要点：商标局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查询，并未发现原商标注册人提交的三份发票销货方的企业信息。原商标注册人提供的三份

销售发票中销货方信息存疑。复审商标在该商品上的注册应予撤销。

关联案例：第9838458号“食草堂B LUE C ROS S”商标撤销复审案

审理要点：根据商标局查明事实可知，商标注册人提交的12份发票复印件存在造假情形，且12份
对应的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金额均与12份发票的开票日期、价税合计一致，显然上述12份合同
为被申请人根据发票伪造的。商标局认定上述合同、发票证据系商标注册人为维持复审商标注册

而伪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并对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从严审查。

关联案例：第1509454号“科德宝;F RE UD E NB E RG”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3

审理要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京行终3685号判决书中指出，原商标注册人提交的
九张发票在“备注”栏标注了“科德寳F RE UD E NB E RG”字样，但其字样位于迪宝公司发票专用章
上方，覆盖痕迹明显；卡尔科德宝公司提交的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查验结果能够证明，上述

发票在线查验结果的“备注”栏均为空白；因此，二审法院认定上述发票的真实性存疑，对琪胜公
司、迪宝公司在案提交的其他证据应从严审查。

关联案例：第10048229号“美琪琳”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

审理要点：广东倩芬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在行政阶段提交的使用证据，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撤销

复审案件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与基础，亦是人民法院在相关行政诉讼程序的审查对象，伪

造使用证据的行为将严重损害撤销复审行政程序以及相关行政诉讼程序的严肃性，影响案件的公

正审理。虽然广东倩芬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在本案诉讼程序中主张撤回其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虚假

证据，但无法改变其已经实施提交虚假证据的事实，且该主张系虚假证据被行政机关明确指出之

后提出的。故本院认定广东倩芬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伪造，其提交的在案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

对诉争商标予以撤销。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决定对原告广东倩芬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罚款一万元。

-----------------------------
[1] (2018)最高法行再12号
[2] (2016)京行终131号
[3] (2020)京行终3685号


